
憲 法 補 充 言 詞 辯 論 意 旨 書 ※複本逕送聲請人

案 號 ：10 9年度憲二字第 11 0號 、11 0年度憲二字第52 9 號

關 係 機 關 内政部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 號

代 表 人 徐國勇 住同上

訴 訟 代 理 人 譽于清律師 

揚諫谊律師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7 號 3 7樓

聲 請 人 陳純美 

陳文祥 

葉陳月娥

上 3 人共同訴 

訟 代 理 人

梁志偉律師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108號 1 1樓 A 室

陳建宏律師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8 0 之 1 號 2 樓

洪國欽律師 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6 號 1 4樓

聲 請 人 許金贺 

許瑞民 

許瑞章 

許 瑞 發 ..

上 4 人共同訴 

訟 代 理 人

翁方彬律師 

呂冠勳律師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 6號 5 樓 之 1

陳品妤律師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一街3 號 1 樓

為祭祀公業條例涉及違憲爭議事件，依法補充辯論意旨書狀事：

壹 、祭祀公業條例系爭規定並非直接以性別作為分類標準

一 、聲請人雖主張祭祀公業條例系爭規定係以派下員之生理性別作為分類

標 準 ，係屬對女性之直接歧視，應適用嚴格審查基準。然 查 ，依據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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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公業條例第4 條 第 2 項 規 定 ： 「派下員無男系子孫，其女子未出嫁 

者 ，得 為 派 下 員 。該女子招贅夫或未招贅生有男子或收養男子冠母姓 

者 ，該男子亦得為派下員。」可知如女子未出嫁或招贅者，該女子為 

派 下 員 ，而此時該女子得為派下員之理由，在於該女子需承擔祭祀之 

貴 ，此 種 論 點 ，與祭祀公業條例第5 條 中 「承擔祭祀_ 之規定意旨相 

同 ，足顯祭祀公業條例系爭規定實質上是要排除「未承擔祭祀者^之  

派 下 員 資 格 ，而 非 排 除 「女子」之派下員資格。聲請人漏未觀察祭祀 

公業條例之整體規範意旨，主張祭祀公業條例系爭規定係以派下員之 

生理性別作為分類標準，應 屬 誤 解 。

二 、 又 查 ，聲 請 人 主 張 「民法亦未為僅男性繼承人得祭祀祖先，女性繼承 

人不得祭祀祖先之限制」 ，似係認為民法既未規定女性不得承擔祭祀， 

則祭祀公業條例系爭規定自無排除女性派下員之理由。然 查 ，「祭祖 

須由男系男子孫為之，家產由繼承祭祀之家屬承繼 j (臺灣民事習慣 

調查報告第 3 2 2頁）之 概 念 ，遠遠早於民法訂定，換 言 之 ，祭祀公業 

中有關承擔祭祀之方式或沿襲，絕非基於民法規定而來，自不得僅以 

民法未規定，作為指摘祭祀公業條例系爭規定違憲之理由。

三 、 再 者 ，祭祀公業派下員之認定，與民法繼承規定有異，否則祭祀公業 

條例有關派下員之認定，直接依據民法繼承規定即可，根本無須由祭 

祀公業條例另行規定，亦不用另外設有「共同承擔祭祀」之 要 件 。

贰 、基於祭祀公業條例第4 條之規範對象限於9 7 年 7 月 1 日祭祀公業條例 

施行前已發生之事實，如宣告系爭規定違憲，勢必會影審法安定性， 

舆法不溯及既往原則牴觸

一 、法律規定之制定或修正，係為規範制定或修正後之法律關係，而非規 

範制定或修正前已經發生之法律關係，此為法不溯及既往及法安定性 

原 則 之 要 求 ，如 要 「例 外 」規範制定或修正前已經發生過的法律關係， 

就會影響法安定性，破壞法不溯及既往原則，此時該法律自應提出凌 

駕於法不溯及既往及法安定性原則之正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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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查祭祀公業條例第4 條本身就是對於祭祀公業條例於9 7年 7 月 1 曰前 

已經發生之繼承事實所為之規定，所 規 範 之對象為「施行前_已經發  

生之既成事實，故在祭祀公業條例制定公布時，必須考量該規範之對 

象 ，或已經確定之既成事實，不會因祭祀公業條例之制定施行，而產 

生 變 動 ，此 係 基 於 「法不溯及既往」及 「法安定性」原則之要求。而 

祭祀公業條例第4 條規 定 之 意 旨 ，係將原本具有習慣法位階之規範， 

提昇至法律之位階，但其實質内容與既有之習慣並無差異，因此不會 

對既成事實產生變動。反 之 ，如採認聲請人之主張，將祭祀公業條例 

系爭規定宣告違憲，則不論如何修正系爭規定，修正之結果必然會衝 

擊已經確定之既成事實，本 質 上 就 與 「法不溯及既往」原 則 牴 觸 。

三 、 聲請人漏未考量祭祀公業條例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主要為維護法安定 

性 ，僅拘泥主張系爭規定「維護傳統」之目的不足作為合憲之理由， 

觀 點 狭 隘 ，失之偏頗。

四 、 至於聲請人提出釋字第3 6 5號 解 釋 、4 5 2號 解 釋 、4 5 7號解釋意旨為例， 

認為祭祀公業條例系爭規定違反憲法保障男女平等之意旨，無法通過 

嚴格審查基準之檢驗，然上開大法官解釋所涉及之法規範，性質上均 

係 規 範 「將來發生之法律關係」 ，而 非 「已經發生之法律關係_ ，本 

質上就與祭祀公業條例系爭規定係規範9 7年 7 月 1 日以前已經發生之 

事 實 不 同 ，無法比附援引於本件解釋標的。詳 述 如 下 ：

(一） 8 3 年 9 月 2 3 日公布之釋字3 6 5號解釋認定修正前民法第1089條關於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規定部分， 

違反男女平等原則違憲，故民法第 1089條規定於 8 5 年 9 月 2 5 日修正 

為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重大事項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得請求法 

院依子女之最佳利益酌定之，惟修正後民法第1089條 之 規 定 ，係 「向 

後 」發 生 效 力 ，沒有溯及既往之效力=

(二) 8 7 年 4 月 1 0 日公布之釋字4 5 2號解釋認定修正前民法第1002條中夫 

妻住所以單方意思決定之規定違憲，故民法第 1002條 於 8 7 年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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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修正為夫妻之住所，由雙方共同協議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時， 

得聲請法院定之。惟修正後民法第1002條 之 規 定 ，係 「向後—發生效 

力 ，亦無溯及既往之效力2

(三） 8 7 年 6 月 1 2 日公布之釋字第4 5 7號解釋認定修正前行政院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發布之「本會各農場有眷場員就醫、就養或死亡開 

缺後房舍土地處理要點」 ，禁出嫁女繼承之規定違憲。故上開處理要 

點 於 8 7 年 1 2 月 1 6 曰更名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辅導委員會農場有眷場 

員亡故後遺眷申辦繼耕作業要點」 ，並刪除出嫁女子不得繼承之規定’ 

惟修正之該條規定，係 「向 後 ^發 生 效 力 ，並無溯及既往之效力。

(四） 綜 上 ，可知上開大法官所做成之解釋標的，性 質 上 均 為 1 向後。發生 

法 律 效 力 ，基本上沒有考量法律修正後是否溯及既往？是否會影響已 

發生法律關係之「安定性」的 必 要 ，與本件違憲審查標的之祭祀公業 

條 例 第 4 條 之 規 定 ，乃 規 範 「已發生」之 法 律 關 係 ，本質上有重大差 

異 ，實難據以比附援引。

參 、於祭祀公業條例9 7年 7 月 1 日施行前，祭祀公業派下員女性子孫之基  

本 權 保 障 ，不應凌駕於法安定性以及法不溯及既往原則之上

一 、立法者於制定祭祀公業條例時，同樣知悉祭祀公業條例有關派下員之 

認 定 ，會遭受男女不平等、侵害女性子孫對祭祀公業財產權益的指責， 

但 一 邊 是 「基本權保障」 、一 邊 是 「法 安 定 性 「法不溯及既往：， 

於價 值 衡 量 中 ，如果勢必要犧牲或影響其中一方，立法者自應採行影 

響人民權益最小之作法。立法者一方面想要保障祭祀公業女性子孫之 

基 本 權 利 ，但另一方面又無法將蕙法保障男女平等之意旨，漫無限制 

地一律適用於祭祀公業成立後（祭祀公業多有成立於憲法、民法制定 

前 ）至今之全數派下員認定，則立法者勢必需劃分時間點，以取得二 

者憲法價值間之平衡。

二 、關係機關認為，從目前祭祀公業條例第4 條 、第 5 條之 規 定 觀 之 ，立 

法者於祭祀公業條例制定之時，業已衡量二者輕重，並把界線明確劃



分 於 「9 7年 7 月 1 日祭祀公業條例施行時」 。詳 言 之 ，即 於 「祭祀公 

業條例施行前」 （規 定 於 第 4 條 ） ，為遵從法不溯及既往原則，且避 

免影響已經發生或確定之既成事實，法安定性之要求大於祭祀公業女 

性子孫之基本權利，仍維持既有之繼承狀態；惟 「祭祀公業條例施行 

後 」 （規定於第 5 條 ） ，因為不影響已經發生之既成事實，沒 有 「法 

安定性」之 考 量 ，因此當然以基本權利之保障為優先。從此等觀察角 

度 出 發 ，「應認為立法者業已努力調和三種相互衝突之基本價值（註 ： 

其中包含祭祀公業條例第4 條 第 1 項前段「依規約定之」所保障之「私 

法自治」原 則 ） ，謀求彼此間最大程度之實現」 （釋字第 7 2 8號解釋 

湯德宗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參照） ，難認與憲法有所牴觸。

三 、綜 上 ，因為目前祭祀公業條例之設計，實際上使女性受到差別待遇的 

情形限縮於施行前即已存在，且繼承事實也已發生的祭祀公業，因此 

「就這部分的既成狀態，仍不能說對女性的繼承權沒有不利，只是這 

部 分 的 不 利 ，基於法律安定的保護才不溯及既往，應該已可合理化」

(釋字 第 72 8號解釋蘇永欽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參照） 。

謹 狀 

憲 法 法 庭 公 鑒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0 月

具 狀 人 ：内政部 

代 表 人 ：徐國勇 

訴 訟 代 理 人 ：廖于清律師 

揚諫谊律師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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